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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电信业营销模式的影响

满子君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2014年6月1日起，“营改增”将在全国范围内的电信业企业内开展。电信业企业的营销模式繁琐多变，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电信业营销模式也将受到影响。本文以最常用的“存话费送手机”业务处理的变化为例，基于

税务会计的角度分析“营改增”后电信业营销模式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营改增 电信业 营销模式

一、电信业“营改增”的相关政策

2014年 4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4］43号），随后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电信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

告，电信业被纳入了“营改增”的试点范围。财税［2014］43
号文规定，自 2014年 6月 1日起，提供基础电信服务的按
照 11%征收增值税、提供增值电信服务的按照 6%征收增
值税。纳税人提供电信服务时，附带赠送用户识别卡、电

信终端等货物或者电信业服务的，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进行分别核算，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

电信企业提供电信业服务附赠电话终端，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暂按不低于电信终端的成本价作

为货物价格，剩余部分按照公允价值拆分为基础电信价

格和增值电信价格，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如果购买方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暂在入网当期就电信终端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剩余电信服务预收部分款项开具收据，实际业务发生

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购买方为除上述纳税人以

外的企业或者个人，暂在入网当期按照电信终端及电信

服务的各自增值税应税销售额开具普通发票，实际按期

分摊时分摊部分不再开具发票。

对于试点以前发生的存量套餐业务，在试点以后分

期结转的电信服务收入，暂不予扣除试点以前已交付用

户的电信终端等货物价格，全额按照公允价值拆分为基

础电信价格和增值电信价格，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相应增值税应税服务收入可按规定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二、“营改增”前后“存话费送手机”业务的处理

“营改增”后，对于当下最流行的营销模式——“0元

购机”、“存话费送手机”等营销策略的影响较大。电信业

以销售额为计税基础，“营改增”之前“预存话费送手机”

属于混合销售行为，赠送手机与提供电信服务一并按照

3%的税率全额征收营业税。“营改增”后，赠送手机是增值
税视同销售行为，按照 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提供基础
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分别按照11%、6%的税率征收增
值税。

1. 征收营业税时的业务处理。例：某电信运营商推出
“预存话费送手机”的活动，某品牌最新款手机合约价为

4 999元，购机价款2 599元，入网套餐月费186元，合约期
24个月，首月返 480元，次月起 24个月内每月返 80元。假
设客户首月消费480元，合约期内各月消费186元。（不考
虑城市建设税和教育附加费）

分析：客户于“营改增”试点之前入网，且合约到期日

在试点之前。该业务属于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邮电通信业

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1）入网时。确认收入并计税，借：银行存款4 999；贷：

预收账款2 400，其他业务收入2 599。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77.97（2 599×3%）；贷：银行存款77.97。结转手机成本，借：
其他业务成本4 500；贷：库存商品4 500。
（2）入网后第一个月。借：预收账款480；贷：主营业务

收入 48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4.4（480×3%）；贷：银行存
款14.4。
（3）入网后第二个月及以后各月。借：预收账款80，应

收账款 106；贷：主营业务收入 186。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5.58（186×3%）；贷：银行存款5.58。
小结：入网时，确认营业税 77.97元，需要开具普通发

票 4 999元，合约内第一个月确认营业税额为 14.4元，以
后每期确认营业税额5.58元，并开具普通发票。合约期内
流转税税额合计226.29元（77.97+14.4+5.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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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收增值税时的业务处理。接上例，假设套餐中基

础电信服务占 30%，增值电信服务占 70%。客户于“营改
增”试点之后入网。

分析：按照“营改增”的要求，赠送的手机视同销售，

按17%征收增值税，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分别按
照11%和6%征收营业税。
（1）运营商购入手机。借：库存商品3 846.15，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53.85（4 500×17%÷1.17）；
贷：银行存款4 500。
（2）客户入网。借：银行存款 4 999；贷：预收账款 499

（4 999-4 500），其他业务收入 3 846.15（4 500÷1.17），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653.85（4 500÷1.17×
17%）。借：其他业务成本3 846.15；贷：库存商品3 846.15。
（3）入网后第一个月。借：预收账款 100［480÷（480+

24×80）×499］；贷：主营业务收入93（100×30%÷1.11+100×
70%÷1.06），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100×
30%÷1.11×11%+100×70%÷1.06×6%）。
（4）入网后第二个月及以后各月。借：预收账款 16.63

［80÷（480+24×80）×499］，应收账款 106；贷：主营业务收
入 114.12，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1
［（16.63+106）×30%÷1.11×11%+（16.63+106）×70%÷1.06×
6%］。
客户入网时，对于赠送的手机视同销售，开具税率为

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4 500元。合约期内每月
对于基础电信服务开具税率为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
税合计 6.83元，针对增值电信服务开具税率为 6%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为8.675元。流转税税额合计211.12
元（653.85-653.85+7+8.505×24-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增值税税法，兼营不同税率的货

物或应税劳务的，应当进行分别核算，未分别核算的，从

高适用税率。因此，电信营运商在“营改增”后要注意对基

础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和视同销售业务分别核算。

三、“营改增”对营销方式的影响及应对

电信运营商的营销模式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

性，多样的营销模式一方面能够成功吸引消费者，另一方

面也便于电信运营商开展纳税筹划。“营改增”之后，由于

税种、税率等变化，原先的营销模式也许不再是纳税筹划

的最优选择，因此，随着“营改增”的逐步深入，运营商将

根据税收政策调整营销模式。

1. 存话费送手机。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营改增”后，
“存话费送手机”合约期内的流转税总额不增反降，关键

在于手机销售的业务处理。“营改增”后，运营商更倾向于

将手机销售做成“平进平出”，即按成本确认手机销售收

入金额，使手机销售业务的增值税为零，由此减轻税负。

通过手机带动话费业务，“预存话费送手机”、“包月上网

送机顶盒”等模式将成为运营商未来的主要销售模式。

2. 积分赠送。积分赠送通常有以积分兑换话费和以
积分兑换实物商品两种主要形式。根据财税［2014］43号
文的规定：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电信业服务，不征收增

值税。而以积分兑换实物在“营改增”试点前不征收增值

税，其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也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

围，不征收营业税。“营改增”之后，以积分兑换实物会被

认定为“视同销售”计征增值税。因此，今后电信运营商的

营销模式将会以积分兑换电信业服务为主，以往各种以

积分兑换实物的营销活动将大大减少。

3. 套餐包月。目前业务，如月租 20元的套餐，其中包
含 100分钟的语音通话和 500M的上网流量。套餐包月业
务属于捆绑销售行为，语音通话是基础电信服务，按 11%
征税，上网流量则是增值电信服务，按6%计缴增值税。增
值税相关条例规定，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服务的

应当分别核算，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然而，当前

电信运营商对于套餐包月业务只按套餐销售额进行核

算，可能面临着从高适用税率的风险。因此，过去常用的

“语音+流量”套餐面临着改革，电信运营商可以按照公允
价值将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的销售额分开核

算、分别开票，但这将加大财务核算的工作量和开票量。

未来电信运营商可以将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分

开设计套餐，由“语音+流量”变为“语音”和“流量”，这样
既有利于减轻税负，也有利于减轻财务核算的工作量。

4. 代收转付。随着短信、彩信的广泛使用，电信运营
商常与企业、机构等合作从事代收转付业务。根据财税

［2014］43号文的规定，通过手机短信公益特服号为特定
的公益性机构接受捐款服务，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公益性机构捐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若代收转付业务不是为特定的公益性机构接受捐款服

务，如电视节目的短信投票等则要根据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全额计缴增值税，电信运营商对于明确的代收、代付

项目，可以将合作模式转变为代收费模式，代收代付款项

通过往来科目核算，由集团层面申请汇总申报增值税，集

团内部结算不相互开具发票。

5. 折扣折让。当前销售电信卡和充值卡分别适用折
扣模式和佣金模式。由于受收费模式和计费系统限制，无

法在同一张发票上反映以折扣方式销售预付费卡的具体

折扣额，“营改增”后无法反映在发票上的折扣额也要一

并计缴增值税，届时将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若“营改增”

后电信运营商无法承受因折扣而多交的增值税，势必出

现新的电信卡和充值卡的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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